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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规划编制情况

1.1 总体规划编制情况

伊敏矿区（河西区），以下简称“伊敏矿区”，包括伊敏露天矿、伊敏外围详查区、五牧场煤矿、特莫呼珠煤矿以及伊敏河东外围勘探区、伊敏外围南部预查区、矿权区外的空白区，其中:伊敏露天矿、五牧场煤矿、特莫呼珠煤矿为已获得采矿权区;伊敏外围详查区、伊敏河东外围勘探区为已获得探矿权区;其它区域为还没获得探矿权的区域（本次整合汇编报告定义为矿权外的空白区）,其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境内，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管辖。

国家发改委以“发改能源〔2016〕175号”对矿区总体规划予以批复，批复的矿区规划总面积540.68km²，划分为七个露天矿田和五个井工矿田开发，生产建设规模90.00Mt/a。矿区规划正在生产的伊敏露天矿经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生产能力核定为35.0Mt/a。五牧场煤矿矿井内断层发育，开采难度大，造成煤炭生产开采回采率较低，成本高，效益差，矿井连年亏损，矿井自2009年6月1日试生产至2015年3月末暂时停产。受内蒙古自治区生态保护政策及煤电化一体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推迟影响，截至目前除正在生产的伊敏露天矿和关闭的五牧场矿井外，矿区各规划矿井均未开发建设。

原有批复的矿区总体规划已不能指导矿区的开发建设，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有必要对矿区总体规划进行修编。目前，伊敏矿区（河西区）修改总体规划草案已编制完成，通过分析本次总体规划将原规划的三号露天矿作为伊敏露天矿的采区进行开发是必要和合理的。将三号露天矿与一号露天矿合并为伊敏露天矿，调整三号露天矿为伊敏露天矿四采区。合并后的伊敏露天矿范围在采矿证范围圈定。伊敏露天矿勘查程度满足生产要求，不需要补充勘探，调整五牧场矿井为闭坑区，伊敏矿区划分为6个露天矿、4个井工矿、1个五牧场闭坑区及1个深部煤层规划勘查区，矿区井田数量调整为10个，规划总规模由原批复的144.00Mt/a调整到128.00Mt/a，矿区规划总规模降低16.00Mt/a。矿区建设规模由原批复的90.00Mt/a调整到37.00Mt/a，矿区建设规模降低53.00Mt/a。

1.2矿区位置及范围

本次规划和上一版总规矿区范围和面积完全一致。

规划范围说明如下：东北部规划范围边界为伊敏河西区、河东区两矿区规划范围分界线，南部规划范围边界为伊敏河西区、伊敏南部预查区煤田分界线，东侧中部规划范围边界为煤层露头边界，东侧中下部规划范围边界为伊敏镇范围边界，东侧下部规划范围边界为煤层露头边界，西部规划范围边界为无煤边界。

1.3矿区井田划分及主要建设项目

矿区规划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煤炭开采，并配套煤炭洗选加工、供电、运输、供水、供热、辅助及附属企业等。主要规划目标如下：

（1）煤炭生产：矿区建设规模37.00Mt/a，规划伊敏露天矿、南露天矿、二号露天矿、四号露天矿、三号露天矿、北露天矿、伊敏一井、伊敏二井、 伊敏三井、伊敏四井。

（2）煤炭洗选加工：除五牧场矿井建配套的矿井型选煤厂外，其它煤矿不需建选煤厂。生产的原煤经洗选加工或不经洗选加工，直接供坑口电厂、本集团公司的发电及煤化工产业，就地转化或装车外运。

（3）供热：矿区规划的井（矿）田利用现有伊敏发电厂余热集中供热。伊敏三井由于距离电厂较远，已建锅炉房集中供热。

（4）矿区铁路运输规划：矿区商品煤采用带式输送机运至矿区内伊敏坑口电厂或经伊敏支线、两伊铁路外运。

（5）矿区公路规划：海伊公路由北向南贯穿整个矿区，与矿区地面各生产、生活和辅助企业及设施之外部道路相连构成矿区内外地面运输系统。目前矿区内部运输系统已基本形成，矿区内设有通往一号露天矿及新源居住区的四条干道和通往矿区各生产、生活及辅助附属企业及设施的外部道路，构成了矿区内部地面运输网络。

2 矿区资源量

根据内蒙古煤田地质局一0九勘探队2013年3月完成的《内蒙古自治区伊敏煤田伊敏河西矿区地质资料汇编报告》，整个伊敏河西矿区含煤岩系为白垩系的伊敏组及大磨拐河组。伊敏组含可采煤层14层，编号由上至下依次为1、2、3、4、5、9、12、13、14、15-1、15-2、16上、16下、17。大磨拐河组含可采煤层19层，编号由上至下依次为18、19、20、21、22、23-1、23-2、24、25-2、26-1、26-2、26-3、27-1上、27-1下、27-2、27-3、28、29、30。伊敏矿区（河西区）范围内共有资源总量（111b+121b+122b+331+332+333+334？）14596.81Mt，伊敏矿区（河西区）范围内共有查明资源量（111b+121b+122b+331+332+333）11735.41Mt。

根据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一零九有限公司2022年1月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华能伊敏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2021年储量年度报告》和2016年8月内蒙古煤田地质局109勘探队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伊敏煤田伊敏河西矿区五牧场煤矿闭坑地质报告》，截止2021年12月31日，伊敏矿区（河西区）范围内共有资源总量（111b+121b+122b+331+332+333+334？）14254.12Mt，其中伊敏露天矿保有资源量1929.71Mt，伊敏外围详查区有资源量8306.83Mt,五牧场煤矿保有资源量727.71Mt，特莫呼珠煤矿保有资源量149.57Mt，伊敏河东外围勘探区有资源量341.24Mt，根据汇编报告及范围估算的矿权外空白区剩余资源量2545.73Mt及伊敏外围南部预查区占本矿区资源量253.33Mt。
伊敏矿区（河西区）范围内共有查明资源量（111b+121b+122b+331+332+333）11405.18Mt，其中伊敏露天矿保有资源量1929.71Mt，伊敏外围详查区有资源量6834.82Mt,五牧场煤矿保有资源量717.50Mt，特莫呼珠煤矿保有资源量149.57Mt, 伊敏河东外围勘探区有资源量288.78Mt，矿权外空白区剩余的资源量1484.8Mt。
伊敏矿区（河西区）露天矿/矿井开采境界内可采储量8825.37Mt。

整个煤田范围内分布有褐煤、长焰煤和烟煤，褐煤主要赋存在矿区的浅部，长焰煤主要赋存在矿区的深部，烟煤主要赋存在五牧场矿井。

伊敏组煤层煤类为褐煤。大磨拐河组煤层除五牧场矿区煤层灰分平均值在10.55～34.19%之间，挥发分平均值在17.80～46.66%之间，干燥基高位发热量在18.90～29.27MJ/kg之间，粘结指数在0～86，划分煤类为褐煤、长焰煤、不粘煤、弱粘煤、1/2中粘煤、气煤、1/3焦煤、焦煤、瘦煤、贫瘦煤、贫煤等11个煤类外，其余煤层为褐煤和长焰煤。

全区估算资源储量的33个煤层，为低～中高灰、特低～中硫、特低～高磷、中低～中高发热量煤。各煤层为低～高热稳定性煤，对CO2反应性较差，为含油～富油煤。

综合上述煤质情况，对本区煤可用于民用燃料、动力发电用煤、炼焦用配煤、提炼焦油。

3 开发主体企业简介

本项目的开发主体为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实力雄厚，下属华能伊敏煤电公司作为伊敏重点区域和能源基地及产业链条核心区域的开发主体，华能伊敏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可为伊敏矿区开发提供雄厚的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持。

华能伊敏煤电公司（以下简称企业）是全国首家煤电一体化企业，目前火电装机340万千瓦，光伏装机7.24万千瓦，煤炭产能27.00Mt，在岗职工3373人。两大主营生产单位之一的伊敏电厂是东北地区装机第二大火力发电厂，是国家电力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伊敏露天矿单矿产能排名全国第四，是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露天煤矿。企业忠实践行华能集团“三色”公司使命，立足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煤电一体化循环经济，以电带煤，以煤保电，煤电并举，成功打造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伊敏模式”，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企业文化建设最佳实践企业”“新中国70年企业文化建设典范案例”“‘十三五’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典范组织”“中央企业先进集体”“2018全国首批最具影响力绿色企业品牌”“内蒙古自治区循环经济示范企业”等荣誉表彰，在北疆少数民族地区创立了中央企业科学发展的典范。伊敏电厂被评为华能集团“燃料管理标杆电厂”，伊敏露天矿第十四次被评为“全国特级安全高效露天矿”。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华能）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创立于1985年，因改革开放而生，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成长壮大，是我国电力工业的一面旗帜，持续引领发电行业进步。 公司注册资本349亿元人民币，主营业务包括电源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电力（热力）生产和销售，金融、煤炭、交通运输、新能源、环保相关产业及产品的开发、投资、建设、生产、销售，实业投资经营及管理。发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具有雄厚的资金和管理实力。

4 规划主要成果

4.1 井田划分、规模

根据矿区煤层赋存特点以及资源/储量分布情况，提出了两种井田划分方案，经综合比较，推荐矿区划分为6个露天矿、4个井工矿及1个深部煤层规划勘查区，五牧场矿井作为闭坑区暂不列入开发规划。

本次规划与2016年批复的总体规划变更说明

（1）将一号露天矿和三号露天矿合并为伊敏露天矿的必要性

因三号露天矿与一号露天矿本身共用一个采矿权证，三号露天矿具备作为一号露天矿接续采区的优势，而其它在外围勘查区规划的几个新的露天矿还没有设置矿权，因此，为了尽快解决一号露天矿接续问题，提前准备采区过渡的相关工作，满足公司用煤需求，目前矿区范围内开发条件最好的就是三号露天矿，同时三号露天矿单独开发满足不了37.00Mt/a规模要求，因此取消三号露天矿，调整三号露天矿为伊敏露天矿四采区。

通过以上分析，本次总体规划将原规划的三号露天矿作为伊敏露天矿的采区进行开发是必要和合理的。

本次合并后的伊敏露天矿按照采矿证在上一版总体规划范围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缩小，主要解决采矿证与规划境界不一致导致的产能核增后相关手续办理相互制约问题，把一号露天矿和三号露天矿按采矿证界合并为伊敏露天矿，并按照采矿证圈定伊敏露天矿范围。

（2）伊敏露天矿原规模22.0Mt/a增加为37.0Mt/a的原因

原总体规划确定伊敏露天矿设计规模22.0Mt/a，由于伊敏露天矿由二采区向三采区扇型转向过渡期间，由于扇端推进强度大，以及扇端煤层变薄和15号煤层局部尖灭，根据原总体规划结论，可以实现的稳定生产规模仅为2200万t，难以满足2500万t的用煤需求，但是伊敏露天矿目前已经完成了采区转向过渡，现已具备产能增加的条件。

伊敏露天矿目前经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矿安综函〔2022〕83号）批复能力为35.0Mt/a，并纳入重点保供煤矿范围，同意伊敏露天矿按照35.0Mt/a规模生产。考虑一定量的储备规模，伊敏露天矿规模按照增加为37.0Mt/a。

（3）五号露天矿名称调整为三号露天矿

原规划三号露天矿和一号露天矿合并后，为了满足露天矿名称的连续性要求，将五号露天矿调整为三号露天矿，仅名称更改。

本次总体规划的露天矿与上一版2016年总体规划的露天矿变化说明除了前面已阐述的一号露天矿和三号露天矿合并以及伊敏露天矿开发规模增加外，因伊敏露天矿范围调整周边相邻露天矿包括北露天矿、二号露天矿、南露天矿、三号露天矿的范围进行局部调整，二号露天矿规模由50.0Mt/a调整为37.0Mt/a，其它方面本次总体规划与上一版总体规划基本没有变化。
各井田、后备区及水源地保护区主要特征详见表4.1。

表4.1 伊敏矿区井（矿）田特征表

	序号
	名称
	井田面积(km2)
	设计生产能力(Mt/a)
	服务年限(a)

	
	
	
	
	

	1
	伊敏露天矿
	42.36
	37
	20

	2
	南露天矿
	7.4
	5
	43

	3
	二号露天矿
	106.1
	37
	111

	4
	四号露天矿
	35.32
	5
	29

	5
	三号露天矿
	61.54
	25
	49

	6
	北露天矿
	23.09
	5
	42

	7
	伊敏一井
	39.79
	5
	74

	8
	伊敏二井
	48.01
	3
	65

	9
	伊敏三井
	109.99
	3
	52

	10
	伊敏四井
	10.27
	3
	44

	11
	五牧场

闭坑区
	64.07
	3
	66

	12
	深部煤层规划勘查区
	68.88
	
	

	13
	合计
	616.82
	128
	　


4.2 开拓方式及矿区开发布局

（1）露天矿开发
伊敏露天矿作为矿区唯一的生产矿井进行先期开发，其余露天矿作为伊敏露天矿接续矿山进行相继开发，矿区建设规模按照伊敏露天矿能够实现的最大规模确定为37Mt/a。原规划一号露天矿和三号露天矿合并为伊敏露天矿后，三号露天矿作为伊敏露天矿四采区进行开发，在三采区开采的后期进行四采区的接续开发，两个采区同时开采实现37Mt/a。伊敏露天矿四采区单独开采不满足规模要求时开发二号露天矿，满足37Mt/a矿区建设规模要求。二号露天矿开发后期开发四号露天矿和三号露天矿，然后开发北露天矿最后开发南露天矿。
（2）井工矿开发
伊敏三井和北露天矿同时开发，作为最先开发的矿井，四号露天矿开采结束后开发伊敏一井，伊敏二井和伊敏四井在上部露天矿开发后期进行最后开发。

（3）后备区

将原露天勘查区北部F5断层以北深部的大磨拐河组煤层和伊敏外围勘查区西北部不适合露天开采的大磨拐河组煤层统一规划为深部煤层规划勘查区，深部煤层规划勘查区走向长18.5km，倾斜宽平均3.7km，面积68.88km²，勘查程度为预查和详查。区内赋存有大磨拐河组煤层，共含8个可采煤层，其中5个主要可采煤层，分别为22、23-2、24、26-1、26-2、27-1上、和27-2号煤层。

井（矿）田开发时间和顺序：2022～2044年生产伊敏露天矿，2037～2038年建设二号露天矿，2049～2050年建设四号露天矿，2050～2051年建设三号露天矿，2154～2155年建设北露天矿，2153～2155年建设伊敏三井，2180～2181年建设伊敏一井，2197～2198年建设南露天矿，2217～2218年建设伊敏二井，2241～2242年建设伊敏四井。

4.3 矿区规划规模与均衡生产年限

矿区建设规模为37.00Mt/a。矿区建设总规模128.0Mt/a。矿区达到规划建设规模的时间为2022～2201年，均衡年限共180年，2202～2283年规模实现不了37.00Mt/a，后期规模趋势总体呈缩减趋势。

5 问题及建议
采矿证外征地排土不允许时，初期需要临时在采矿证内选择一处相对长期的外排土场，满足初期外排的需求，排土场位于四采区南端，外排量111.05Mm3，新增征地354.76hm2。伊敏露天矿在采区过渡时必然发生规划大量的外排土场空间问题，而按照当前政策，在采矿证范围外征地排土的难度较大，而采矿证范围内空间无法满足外排空间要求，需在采矿证范围外规划新的外排土场位置。外排土场可选择在北露天矿、五牧场闭坑区范围内。如果不允许在采矿证外进行征地则建议本次规划时伊敏露天矿范围能够突破现有采矿证范围，合理开发、最大化回收资源，将储量比较大的二号露天矿划入伊敏露天矿中，在二号露天矿范围内选择外排土场。

在当前采矿证范围内进行露天矿开采的煤炭资源总回收率低，主要原因是因为四采区范围较小存在大量的端帮压煤量无法采出，造成资源浪费，三采区和四采区之间断层断距达到200m以上，连续过渡进行采区接续的难度较大且两个采区相互干扰严重、外排量巨大将近3000.00Mm3；重新拉沟则需两采区协调开采可实现37.0Mt/a。伊敏露天矿作为能源基地重要组成部分，且为重点保供煤矿，规模保证至关重要，三采区采、排工作线推进到一定阶段（时间和空间）后，即需要为采区接续做准备，以保障配套项目和后续储备项目用煤的稳定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八条之规定，应当在该专项规划草案上报审批前，组织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向审批该专项规划的机关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因此，规划矿区应尽快开展矿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编制工作。
规划矿区建设应充分考虑对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地等敏感区的影响，规划将依据《内蒙古自治区伊敏矿区（河西区）总体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查意见对辉河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草原生态系统、伊敏河镇、锡尼河东苏木、伊敏河和伊敏河镇水源地、S202 省道（海伊公路）、两伊铁路（国铁II级）等敏感区及保护对象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在伊敏矿区的发展中，采取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减少对草原的占用和破坏，实现生态复垦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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